开展海陵区“第四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百日行动”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各委、办、局，各园区管委会，区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吸纳引进我区紧缺、急需的高校毕业生人才，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按照泰州市近期开展“第四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百日行动”的通知，现就海陵实际,具体实施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09年11 月18 日至 2010年2 月28 日。

二、活动内容及安排

（一）就业市场

1．举办4场毕业生就业公益性大型招聘活动。

第1场：时间：2009年11月19日，地点：泰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泰州市南园新村33号）；
第2场：时间：2009年12月17日，地点：泰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第3场：时间：2009年12月26日，地点：泰州市人才市场（泰州市凤凰东路68号）；

第4场：时间：2010年1月9日，地点：泰州市人才市场；
2．常设毕业生就业公益性专场招聘活动。

时间：每周三下午2：30—5：30，地点：泰州市人才市场；

时间：每周四下午2：00—5：30，地点：泰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时间：每周三下午2：00—5：30，地点：海陵区人力资源市场。

3．举办2009年泰州市高校毕业生公益性网上招聘月活动。

时间：2009年12月31日至2010年1月31日；

网站：泰州毕业生就业网（www.tzbys.com）、泰州公共就业服务网（tzlm.jslss.gov.cn）、海陵区人才网（www.tzhlrc.com）。
4．举办两场2009年第四届校园毕业生供需洽谈会。

第1场：时间：2009年11月25日；

地点：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第2场：时间：2009年12月26日；

地点：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见习实训
1．加强就业见习政策的宣传。针对2008、2009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2010届即将毕业的高校毕业生至泰州各知名企业开展见习政策宣传活动。

2．举办201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供需洽谈会。2010年2月6日，在泰州市人才市场举办“201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供需洽谈会”活动。

3．常设见习人员报名专区。百日行动期间在各招聘会现场及泰州毕业生网（www.tzbys.com ）或海陵人才网（www.tzhlrc.com）常设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人员报名专区。

4．建立见习基地走访制度。加强见习管理，对已有见习人员的见习基地，通过明查暗访、电话回访等形式对见习基地及见习人员见习情况进行抽查，及时纠正各类违规行为。

5．举办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应用技能培训活动。组织未就业毕业生参加短期技能培训班，帮助提升就业技能。

	序号
	开班时间
	技能（工种）
	培训期限
	人数
	培训地点

	1
	随到随学
	中式烹调
	2个月
	30
	市劳保局创业培训基地

	2
	随到随学
	电工
	2个月
	25
	

	3
	随到随学
	计算机维修
	2个月
	25
	

	4
	随到随学
	数控车床
	2个月
	30
	


（三）就业援助

1．完善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制度。对毕业后未实现首次就业的泰州籍毕业生，统一进行登记，全面掌握未就业毕业生情况。同时，加强用人单位毕业生需求信息的收集，开展未就业毕业生配送服务。

2．开展特困和零就业家庭毕业生信息征集工作。将享受助学贷款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失业一年以上且家庭困难的高校毕业生、今年服务期满的“三支一扶”大学生、泰州籍2008、2009届未就业的城镇特困职工家庭、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及零就业家庭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调查摸底和信息征集工作，确保做到调查摸底全覆盖、信息征集无遗漏。

3．开展特困生走访慰问活动。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由人事劳动部门对申报信息进行核查，对重点服务对象逐一组织走访慰问，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4．开展特困生就业援助活动。对就业确有困难的特困和零就业家庭毕业生，根据属地管辖原则，由人事劳动部门联合实施就业援助，对重点服务对象制定个性化援助方案，通过技能培训、市场推介、结对帮扶、基地安置等方式，确保年内安置就业率100％。

（四）创业扶持

1．联合实施“青年创业伙伴计划”。由团市委牵头，人事、劳动保障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实施“青年创业伙伴计划”，帮助广大青年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更快更好的通过创业实现就业，进而带动更多人就业。

2．开展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活动。依托高校园区内优异的创业环境和“创业孵化基地”优惠的创业政策，鼓励广大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入校园自主创业。

3．开展高校毕业生创业项目推介活动。选择一批投资少、规模小、见效快又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创业项目，面向高校毕业生进行宣传推介，加强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指导，优化政府扶持政策，完善公共服务措施，让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想创业、创好业。

（五）就业指导方面
1．积极参加泰州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校园巡回宣讲活动。针对毕业生择业、就业和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组织优秀就业人员进校园巡回宣讲，帮助毕业生端正就业理念，提升职业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

2．举办泰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巡回宣讲活动。组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走进校园巡回宣讲，帮助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业观，坚定到基层就业、创业的信心。

3. 开设就业服务在线咨询。由长期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人员对高校毕业生进行一对一求职指导、在线咨询服务。

4．开展高校毕业生素质测评服务。开发引进职业生涯规划测评信息系统，深入地方高校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前期素质测评，帮助他们认知自我、完善自我，更好的迎接社会就业竞争。

（六）相关服务

1. 大力推广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卡”。根据市政府办《转发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试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卡管理意见的通知》（泰政办发〔2008〕158号）及《泰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卡管理实施细则》（泰人通〔2008〕106号）精神，加强对《就业服务卡》的推广力度，切实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全市就业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2．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联盟系列活动。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联盟合作体建设，进一步丰富就业联盟活动形式和内容，有效整合政府优势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密切校企共建和校地合作，有效促进泰州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3．推行高校毕业生就业“一站式”服务。由人事劳动部门专设“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属窗口”，进一步整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公共资源，优化服务功能，完善服务措施，全面推行高校毕业生就业“一站式”服务。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领导，保证百日行动的顺利开展，区人事局、区劳动局联合成立“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百日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人才流动服务中心。

四、有关要求
各部门、各单位要从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百日行动”的重要意义，积极发挥各自职能优势，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面落实好此次活动的相关工作，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作出积极贡献。

五、联系方式

海陵区人才流动服务中心
联系人：徐静、柳婷
联系电话：86224162
电子信箱：wushiyu2005@qq.com
海陵区劳动就业管理处
联系人：肖飞、缪雪驰  

联系电话： 86336089
电子信箱： tzmxc@163.com
附：
1．泰州市“第四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百日行动”活动申报表
2．泰州市“第四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百日行动”情况统计表
